
  

鹏华深圳能源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关于专项计划管理人变更的公告  

 

1.       基础设施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深圳能源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深圳能源 REIT  

基金主代码 18040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封闭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2年 7月 1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公开募集基础 

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 

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务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 

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 5 号——临时报告（试行）》等有

关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鹏华深圳能源清洁能源封闭式

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鹏华深圳能源清洁能源封闭式基

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 

2.       涉及的基础设施项目基本情况 

基础设施

项目公司 
深圳市东部电力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 

基础设施项目为深圳能源东部电厂（一期）项目 

项目（资产）

名称 
深圳能源东部电厂（一期）项目 

所在地 广东省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下沙秤头角 

所处行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建设内容和规

模 

东部电厂（一期）项目包括天然气发电机组及不动产建筑，地上建筑

面积共计约 3.16万平方米，宗地面积约 3.96万平方米。 

运营管理机构名称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部电厂 

3.       事项基本情况 

2023年 11月 7日，本基金专项计划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资产管

理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512 号)，获准设立全资证券资产管理子公司，即“国信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资管”），注册地为深圳市，注册资本 10 亿元，业务范围为证券



资产管理业务。同时，中国证监会核准国信证券自身减少证券资产管理业务。2024年 4月 23日，国信

资管完成工商登记。 

2025 年 1 月 27 日，国信资管取得《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并于 2025 年 3 月 21 日正式开

业。自正式开业之日起，国信证券管理的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包括本基金项下专项计划）的管理人，

由“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国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专项计划管理人的权利和义务

由国信资管承继，并由国信资管履行管理人的职责。此项变更仅涉及专项计划管理人法人主体形式上

的变更，不涉及对投资者相关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实质性变更与影响。 

4.     有权机构的决策情况 

2024 年 3 月 1 日，国信证券向基金管理人出具《关于国信证券深圳能源清洁能源第一期基础设施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变更计划管理人的相关说明》，基金管理人依据国信证券对国信资管在投资管理、

项目运营、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制度和流程、部门设置与人员配备及本次变更工作等方面安排，综合

国信资管的资质条件、本次变更程序的合法合规性及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的影响，经审慎评估，在

履行了适当的内部程序后，同意本基金所持有的资产支持证券计划管理人由国信证券变更为国信资管。 

5.      对基础设施项目运营情况、经营业绩、现金流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的影响分析 

本次专项计划管理人变更仅涉及专项计划管理人法人主体形式上的变更，不涉及与本基金投资者

相关的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实质性变更。本次专项计划管理人变更不会对基金份额持有人

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6.      已采取的应对措施及其成效或者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1）基金管理人层面 

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循《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相关监管规定，在收到

国信证券关于计划管理人变更事项的专项说明后开展审慎评估并履行内部审核程序。  

基金管理人联合计划管理人组建专项工作组，系统评估本次变更对基金资产运营及投资者合法权

益的潜在影响，持续跟进国信证券本基金项下专项计划移交工作进展，构建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保

障基金平稳运作。 

（2）专项计划管理人层面 

国信证券依据《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等监管要求，监督落实子公司主

体责任，确保子公司在投资管理、项目运营、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制度流程、部门设置与人员配备等

方面均能满足法律法规、监管要求、鹏华深圳能源 REIT 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及各方协议的相关约定。

明确管理人后续变更工作安排，平稳处理好工作交接及项目公司股东变更等事项，保障基金份额持有

人利益。 



7.      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phfund.com.cn)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话费的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

533)咨询相关情况。 

8.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